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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31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稀土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71 

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

被动稀释超过 1%的公告 
 

 

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同意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2174 号），

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向特定对象发行人

民币普通股股票 80,331,826 股。202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《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》，其已受理公司本

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，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

册。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新增股份 80,331,826 股，并将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

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980,888,981 股增加至 1,061,220,807 股。公

司控股股东中国稀土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稀发展”）和实际

控制人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稀土集团”）未参与本次发行，

其持股数量不变，持股比例被动稀释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被动稀释股份变动比例累计已达 1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稀土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

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号院 1幢 A210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路 16号 

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 11月 23日 

股票简称 中国稀土 股票代码 000831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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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动类型（可多选） 
增   加   □ 

减   少   √ 
一致行动人 有√    无□ 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√    否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份种类 

（A股、B股等） 

增持/减持股

数（股） 
增持/减持比例（%） 

中稀发展 A股 - -1.81（被动稀释） 

中国稀土集团 A股 - -1.22（被动稀释） 

合计 - - -3.03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（可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□ 

其他 √（被动稀释） 

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（可

多选） 

自有资金 □ 银行贷款 □  

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□ 股东投资款 □ 

其他 □（请注明） 

不涉及资金来源 √ 

3、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万股） 
占总股本比例

（%） 
股数（万股） 

占总股本比例

（%） 

中稀发展 

合计持有股份 157,924,751 16.10% 157,924,751 14.88% 

其中：无条件限售

股份 
157,924,751 16.10% 157,924,751 14.88% 

有条件限售股份 0 0 0 0 

中国稀土

集团 

合计持有股份 235,228,660 23.98% 235,228,660 22.17% 

其中：无条件限售

股份 
235,228,660 23.98% 235,228,660 22.17% 

有条件限售股份 0 0 0 0 

4、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、意向、计

划 
是□     否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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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

是□     否√ 

5、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是否存在

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
是□     否√ 

6、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（如适用） 

本次增持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
不适用 

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

份的承诺 
不适用 

7、备查文件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√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□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 □ 

4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□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


